
附件4:

深化文明创建重点项目责任分解表
	重点项目
	项目内容
	时限要求
	责任单位

	16.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责任分解
	对中央新修订的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进行责任分解，明确责任单位，从第一年开始就推动工作落实。
	待中央文明办下发新版测评体系后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17.全面梳理测评体系
	全面梳理中央新修订的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，对未达标项目和难点重点问题，明确具体责任单位和整改期限，持续跟踪督促整改，确保达标。
	待中央文明办下发新版测评体系后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18.推动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迎评
	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迎评工作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19.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
	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有关单位

	20.“结对子、种文化”
	深化“结对子、种文化”活动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21.开展文明单位系列预申报工作
	做好新一轮文明单位预申报工作，遴选一批创建基础扎实的全国文明单位培育对象。
	2018年10月底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22.培育文明行业示范点
	加强行业示范点（窗口）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，培树一批示范点，推广经验做法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有关处室，局属有关单位

	23.开展行业竞赛活动
	召开行业创建工作会议，签订2018-2020年度行业竞赛活动责任书。
	2018年底
	机关党委，局属有关单位，各示范窗口主管单位

	24.文明服务之星评选
	开展文明服务之星评选活动
	每年开展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25.加强行业创建的动态管理
	对行业窗口开展暗访检查，推动行业提高员工素质、完善规章制度、树立行业新风，提供优质文明服务，做好常态创建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各示范窗口主管单位

	26.促进行业思想教育和行风建设
	促进行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，开展职业理想、职业责任、职业技能、职业纪律教育和实践活动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各示范窗口主管单位

	27.促进文化建设，丰富职工生活
	推进文明单位文化建设，每年单位统一组织的文体活动次数不少于5次；促进文明单位文体设施建设，积极参与驻地社区（村）群众性文体活动；配备的室外文体活动场所，最大限度开放文体资源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28.强化未成年人社区教育服务
	推进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，推广“社工+”服务模式，因地制宜实施“四点钟学校”、公益午托、暑期第二课堂等公共服务项目。
	长期坚持
	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、社会组织管理处

	
	加强社区家教指导，推进社区家教公益大讲堂系列活动。
	长期坚持
	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

	
	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。
	长期坚持
	福利慈善处、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、社会救助救灾处

	29.乞讨整治
	加强景区景点、主次干道、商业街区乞讨问题的整治。
	长期坚持
	市救助管理站




